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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海通证券”）作为厦门国

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贸”或“公司”）2015 年度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厦门国贸与厦门国

贸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控股”）及其下属企业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厦门国贸与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公司”）2018 年度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以下合称“本次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

下： 

一、 本次交易概况 

（一）公司与国贸控股及其下属企业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2018 年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额度内与控股股

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日常关联交易，授权公司管理层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关联交易金额，并授权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

署相关交易文件。 

公司对与国贸控股及其下属企业 2018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预计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对象 2018 年预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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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供应链服务、地产业

务、金融服务等 

国贸控股及其

下属企业 
11,000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供应链服务、地产业

务、金融服务等 

国贸控股及其

下属企业 
4,000 

合计   15,000 

上述预估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较低。本次预估额与上年预估额差异，主要系

包括但不限于大宗商品购销等在内的供应链管理业务预估有所减少。 

（二）公司与黄金公司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与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54,000 万元额度内与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日常性

关联交易，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关联交易金额，并授权公司及

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交易文件。 

公司对与黄金公司 2018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对象 2018 年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供应链服务、地产业

务、金融服务等 
黄金公司 54,000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供应链服务、地产业

务、金融服务等 
黄金公司 0 

合计   54,000 

本次交易额度，主要系公司为深化产业链业务布局，拟与黄金公司进行包括

但不限于贵金属类大宗商品销售为主的供应链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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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与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晓曦 

注册资本：165,990 万元 

主营业务：1、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2、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未禁止或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388 号国贸大厦 38 层 A、B、C、D 单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国贸控股总资产 8,451,472.5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40,840.61 万元；2016 年，国贸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14,568,577.98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76.45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国贸控股总资产 11,370,447.2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43,200.92 万元；2017 年 1-9 月，国贸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15,250,986.8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565.17 万元（未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国贸控股及其下属企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

东控制的除上市公司以外的法人。与公司的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 条第（一）、（二）项所规定的情形。 

国贸控股及其下属企业最近三年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

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公司与其不存在履约风险。 

（二）关联方：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海滨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主营业务：黄金现货销售；白银现货销售；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贸易代理；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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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

收藏品零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接

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金融业务流程外包及金融知识流程外

包；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信用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

明后方能营业）。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翔云一路 93 号翔云楼 310 单元

B036 

黄金公司于 2017 年 3 月正式设立。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黄金公司总资产

11,871.9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97.99 万元；2017 年 1-9 月，黄

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9.6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2.01 万元（未

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因公司常务副总裁李植煌先生兼任黄金公司的董

事，黄金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

第（三）项所规定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一）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主要内容请参见“一、 本次交易概况”。 

（二）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公司与国贸控股及其下属企业、黄金公司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公

平合理原则，遵循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依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在每次

交易前签署具体的单项协议，以确定关联交易的内容、交易价格、交货等具体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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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

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公允原则，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维护了

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此外，由于

关联交易金额占比较低，公司主营业务并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独立

性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五、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1、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控股”）及其下属企

业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2018 年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额度内与控股

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日常关联交易，授权公司管理

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关联交易金额，并授权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署相关交易文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五位关联董事许晓

曦先生、陈金铭先生、郭聪明先生、李植煌先生和史林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其余四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2、公司与黄金公司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与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54,000 万元额度内与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司进行

日常性关联交易，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关联交易金额，并授权

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交易文件。 



 

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李植煌先生已

按规定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其余八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和审核并发表独

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之前，已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提交公司

独立董事审阅。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公

司因业务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交易定价原则为按市场价格定价，符合公平合理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提交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在审议《关

于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

易的议案》时，五位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审议《关于公司与厦门黄金投资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李植煌先生已按规定回避

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上述事项作出的决议。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经过对有关资料的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公司因业务发展需

要而进行的，交易定价原则为按市场价格定价，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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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

况 

（一）公司与国贸控股及其下属企业的前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情况 

2016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2017 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与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在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额度内进行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 24,450.25

万元，其中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10,331.50 万元，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14,118.75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

与预估额的差异，主要系此前预估的供应链业务发生较少所致。 

（二）公司与黄金公司的前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情况 

黄金公司于 2017 年 3 月正式设立，信息详见公司 2017-11 号公告。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黄金公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 659.87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

计）。 

七、保荐机构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其日常经营所需，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并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海通证券对

公司本次审议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朱桢  张子慧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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